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13度虎尾、北港簡易庭法官事務分配表（113年 1月 1日實施） 

庭別 股別 職稱 姓名 事務分配內容 
代理

順序 

合議庭

組織 
備考 

虎尾簡

易庭 

虎甲 法官 廖國勝 

一.民事簡易訴訟事件全部（除民事訴
訟法第 427條第 2項第 11、12款逾
新臺幣 50萬元之簡易事件外）。 

二.民事小額訴訟事件全部。 

三.簡易庭調解事件全部（除由馨琳揚
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聲請給付電信費
調解事件外）。 

四.繫屬簡易庭調解程序之保全事件及 

   停止執行事件全部。 

   

虎謙  王子榮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慎  黃麗文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正  吳基華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禮  許佩如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勤   梁智賢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敬  陳雅琪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明   簡廷恩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公   潘韋丞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虎弘  黃震岳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虎廉  詹皇輝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虎安  劉彥君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虎清  陳靚蓉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虎元  簡伶潔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虎日  張恂嘉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 1。 

   

虎儉  劉達鴻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行  趙俊維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月  蔡宗儒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精  鄭媛禎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良  鄭苡宣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樂  黃郁姈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照  吳孟宇 

一.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虎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虎肅  柯欣妮 
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 23分之 1。 
   

虎誠  郭玉聲 
虎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 23分之 1。 
   



北港簡

易庭 

港甲 法官 尤光卉 

一.民事簡易訴訟事件全部（除民事訴
訟法第 427條第 2項第 11、12款逾
新臺幣 50萬元之簡易事件外）。 

二.民事小額訴訟事件全部。  
三.簡易庭調解事件全部。 

四.繫屬簡易庭調解程序之保全事件及

停止執行事件全部。 

  

輪辦股 

港謙  王子榮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慎  黃麗文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正  吳基華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禮  許佩如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勤   梁智賢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敬  陳雅琪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明   簡廷恩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公   潘韋丞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軍事案件 5分

1。 

三.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原住民案件 8

分之 1。 

   

港弘  黃震岳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港廉  詹皇輝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港安  劉彥君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港清  陳靚蓉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港元  簡伶潔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之 1。 

   

港日  張恂嘉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性侵害案件 6

分 1。 

   



港儉  劉達鴻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行  趙俊維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月  蔡宗儒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精  鄭媛禎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良  鄭苡宣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樂  黃郁姈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照  吳孟宇 

一.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 23分之 1。 

二.港簡刑事簡易案件之智財及其附民

案件 7分之 1。 

   

港肅  柯欣妮 
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 23分之 1。 
   

港誠  郭玉聲 
港簡刑事簡易案件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 23分之 1。 
   

 


